
「收容所犬貓認領養」 

申辦流程圖

 

認領養人/委託人 
收容所挑選適合之動

物 
填寫認領養切結書 

植入晶片、注射狂犬
病疫苗及辦理寵物登

記 

完成認領養手續、犬
隻領回(領取狂犬病注
射證明、狂犬病牌證、

寵物登記表) 
■應具備資料 

認領養人: 

1. 年滿 20 歲。 

2. 身分證影本。 

3. 若家中有飼養其他動

物，請提供近一年內狂犬

病注射證明。 

委託人: 

1. 委託代辦申請同意書。 

(可至防治所網路下載) 

2. 委託人身分証影本。 

3. 受委託人身分証影本。 


